


質詢事項全文
行政院答復部分
（一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素月就公糧收購價格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

（行政院函　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院臺專字第1130007270號）

（立法院函　編號：11-1-16-57）

陳委員就公糧收購價格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農業部查復如下：

一、提高公糧收購價格之風險：

(一)加劇稻作超產情形，影響農民收益：稻米供過於求，市場價格難以完全跟進公糧調漲幅度，導致糧價疲軟不振，除增加農民對公糧收購政策之依賴度，並對契作或將稻穀販售市場之稻農收益影響甚鉅。

(二)衝擊水源供應穩定、環境永續及地層下陷防治作業：臺灣降雨分布不均，致枯水期長達6個月，倘減少2萬公頃稻作種植面積，約可省下2.4億噸灌溉用水，並有助減少碳排量，確保環境永續。調高公糧收購價格將提升農民種稻意願，進而加劇水庫灌區水源調度壓力及影響地層下陷防治成效。

(三)產業發展失衡，影響糧食安全：水稻除有公糧收購，尚有災害穀收購及水稻收入保險等確保農民收益措施，為國內相對有保障之作物，倘再提高公糧收購價格，前經輔導已轉旱作或休耕土地，預期將恢復種稻，致排擠其他雜糧產業推廣，不利產業均衡發展，並影響國內糧食安全。

二、考量提高公糧收購價格對各產業發展影響深遠，爰以維持現行公糧制度為原則，改採加強執行相關產業輔導措施，以維持稻米供需平穩，產業均衡發展，強化糧食安全。提升農民收益之有效精進作為如下：

(一)加強推動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：搭配稻作四選三措施，引導農民由繳交公糧轉移至契作生產，實質提升農民收益。鼓勵契作集團產區營運主體與農民契作生產高品質特色米，另拓增食品業者需求，推動契作加工用特色米品種，並協助營運主體強化品牌價值，開拓稻米國內外消費市場，另透過「精饌米獎」選拔協助拓展高品質米能見度，導入餐飲業、通路業及便利商店選用得獎米，提升契作稻米競爭力，擴大消費需求。

(二)持續推動水稻收入保險：基本型保險由現行天然災害現金救助轉換，所有合法種植水稻者均須投保，保費由政府全額負擔，減產20%以上，即每公頃定額賠付1.8萬元，以擴大保障農民收入。另加強型保險由農民視其需要自行決定投保，保費由中央政府補助50%，地方政府補助若干比例，農民負擔至少10%保費，提供較高之收入保障，於減產超過5%（第1期作）或10%（第2期作）啟動；並區分為一般加強型及優質加強型，其中優質加強型係指稻米產銷契作集團產區，或屬產銷履歷、有機農法、友善耕作者，於產量減損達到理賠標準時，可較一般加強型獲得較高的理賠金額，期引導農民加入集團產區，鼓勵及保障生產高品質稻米銷售市場之農民收益。

(三)加強推動旱作雜糧：加強媒合需求端與生產端契作合作，協助整合農民和農民團體，推動自動化、機械化生產，導入智慧農業鏈結產銷履歷。以高粱為例，113年協助與金門縣政府及金酒公司洽談，擴大在臺契作純糯高粱臺南7號及8號，契作價格並由每公斤21元提高至25元。另針對雲林高鐵沿線地層下陷區及易發生缺水停灌之水庫灌區，加碼提供節水獎勵金，轉（契）作每公頃3萬元、生產環境維護每公頃4.2萬元，引導特定區域內一期稻作轉作種植雜糧旱作，減少枯水期農業灌溉用水抽用，穩定各產業水源調度，並協助減緩雲林高鐵沿線地層下陷程度，另可提高國產雜糧供應量能並提高糧食安全韌性。

三、近2年經推行各項稻米產業調節措施到位，111及112年稻作面積分別約23.9及22.3萬公頃，較往年減少3~4萬公頃，有助提振產地濕穀價，111及112年產地濕穀價格每百臺斤加權平均價分別為1,046元及1,063元，為歷年最高，較107~109年提升11~15%。由於目前國內生產之稻穀每年銷售市場數量約占7成，政府收購公糧數量約占3成，產地穀價的提升，對全體稻農收益更有助益。

四、只有降低稻作種植面積，達成稻米供需平衡，方能實質提高民糧價格，真正幫助到所有農民。本部刻正規劃更適當的方案，將儘速擬定並於報院同意後對外公布，以確保稻農收益及產業發展。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有關國內辣椒粉短缺，影響速食泡麵生產製造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

（行政院函　中華民國113年6月12日院臺專字第1130007271號）

（立法院函　編號：11-1-16-58）

顏委員就有關國內辣椒粉短缺，影響速食泡麵生產製造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

一、針對中國辣椒粉非法添加蘇丹紅案，本部食藥署實施以下措施：

(一)停止輸出國違規製造廠及我國違規進口商輸入查驗申請。

(二)逐批查驗辣椒粉等產品，經檢出蘇丹色素，一律銷毀不得退運。

(三)輸入辣椒粉（乾）產品時，應檢附未檢出蘇丹色素之檢驗報告。

(四)對進口違規辣椒粉產品之業者，跨部會比對名單，列入邊境檢驗項目，預防組織犯罪。

(五)成立辣椒粉檢出蘇丹色素不合格專區，提供各界查詢資訊。

二、本部食藥署已向食品業者重申，應落實自主管理，確保產品安全衛生，並於113年3月11日廣邀食品相關公會召開「食品業者自主管理說明會」。期藉由政府嚴格監督把關，再加乘業者自律自重力量，全力捍衛民眾的飲食安全權利。



